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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目前我国律师事务所的主要组织形式。它与资合性公司和

集体经济组织有很大的区别，合伙人之间既有资产之间的纽

带和责任，同时又有相互信任关系和直接创造律师费收入的

特点，兼具资合与人合的特征。因此，建立一个合理的利益

分配机制和内部管理模式，对事务所的生存、稳定与发展具

有重大的意义。 一、目前合伙律师事务所分配机制主要类型 

律师所分配机制是由事务所成本支出、费用分担、利润分配

、报酬支付等制度构成的一个整体。受事务所规模、业务构

成、合伙人理念、地域差异、税务等多种因素影响，合伙所

的分配机制各不相同，彼此存在很大的差异。归纳起来，主

要有以下类型： 1、合伙人分摊费用、律师上缴管理费为主

导的分配模式。这种律师所规模相对较小，由事务所的合伙

人平均分摊事务所的租金、管理费、行政人员工资和日常办

公等经费，聘用律师向事务所缴纳一定数额的管理费后，其

业务收入扣除业务费用由其自行支配。目前，这种模式事务

所占相当大的比例，其主要特点是分配方式简单、透明、易

操作、不易产生矛盾，合伙人和律师的个人利益能得到很好

的体现。但这种律师所相对比较松散，主要靠律师自我拓展

，律师所难以进行专业化分工和团队协作，如果监督管理不

到位，很容易引发事务所业务、财务等方面的风险。 2、以

业务收入留成、提成制为主导的效益收入分配模式。这种事

务所追求统一运作和管理的理念，合伙人及律师的业务收入



均按一定比例留作事务所的费用开支和发展基金，合伙人和

律师提取一定的比例的律师费作为业务费用和报酬，年终如

有利润，可在合伙人之间进行二次分配。这种体制下，维持

了合伙人、律师之间的合作和互助关系，事务所有一定资金

和人力保障事务所的形象推广和业务开拓，同时体现了多劳

多得的分配原则，事务所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 3、

专业化分工背景下的合伙人成本计点、利润计点及律师授薪

分配模式。这种事务所一般具有一定的规模，而且业务构成

中非诉讼业务占有较大的比重。成本方面，合伙人按其使用

的人力、物质等资源计点，按计点分摊费用；利润方面，合

伙人按资历、学历、业务收入、参与管理工作量等多项指标

计点，按计点分配事务所利润。律师按其专业特长分配至不

同的业务部门，根据其个人学历、经历、工作性质及工作量

，核定不同的工资、奖金。这种事务所的品牌效应强，有利

于专业化分工和以团队方式为顾客提供深层次服务。其主要

不足是分配制度的设计、核算等较复杂，特别是在合伙人点

数的确定方面若处理不好易引发矛盾。 上述三种分配模式只

是典型状况下的分配模式，受律师所自身发展阶段和所处的

环境等因素影响，律师所的分配方式在实践中出现多样化的

特色，可能结合上述三种模式进行不同的组合，或者在一个

所内出现几种分配制度。这反映了合伙所在发展中对分配制

度的探索。 二、分配机制影响下的律师所管理模式 分配方式

是制约律师所的管理模式选择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分配

机制愈紧密，事务所的管理愈规范，愈紧密，管理成本也愈

高；反之，事务所的管理则较简单和松散。总结现行合伙所

管理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主任负责制。由事务



所合伙人推举一名主任负责代表事务所处理日常管理中的大

事，其他合伙人或参与部分管理工作或基本不参与管理。合

伙所成立初期、规模较小、采用第一、第二分配模式的律师

所一般采取这种办法。其特点是，效率较高、管理成本较低

，但由于主任还有办案的压力，加之不一定擅长和热心管理

，所以，律师所的管理比较粗犷，管理很难到位。 2、管委

会负责制。在合伙人中挑选若干人组成管委会，对律师所的

行政事务进行民主管理。目前采取第三种分配模式的事务所

、或规模较大的律师所一般采用这种模式。其特点是管理的

民主性强，能体现合伙人的意志，但管理的效率不够高、科

学性也不能保证。 3、借鉴公司化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类

型的事务所借鉴公司管理的模式，实行管理的专门化和专业

化，合伙人仅以股东的身份决定事务所的大事(包括选择管理

者)，不负责事务所的行政事务，专职进行业务工作。事务所

的管理者则由有管理经验的人担任，可以以执行合伙人的身

份或执行主任的身份负责事务所品牌维护、业务质量控制和

日常行政、财务管理等工作。这种管理模式，管理的科学性

强、管理效率较高，但合适管理人才物色较困难，即使有合

适的管理人才，小型的事务所难以支付相应的管理成本。目

前，许多事务所采取聘请一位行政主管协助主任处理部分行

政事务，从而使合伙人有精力从事业务工作。 三、探索合伙

所的分配机制及管理模式 德赛所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可持续

发展的理念，对事务所的分配机制和管理模式处在不断探索

当中。 在分配制度方面，我们重视积累和整体利益，一直没

有采用分摊成本和收取律师管理费的分配方式。在初期合伙

人采取了高积累(留成最高时达50％)、低分配的方法，律师



采取工资加办案提成的办法。高积累为事务所改善办公环境

、进行业务拓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事务所很快上了规模和档

次。后期，受合伙人增加、市场竞争激烈等因素的影响，事

务所对留成比例进行了调整，但仍保持了超过30％的留成，

律师方面则广泛采取了以提成制为形式的效益工资制。为了

避免利益过分个人化的倾向，事务所制定了业务合作方面的

指引，对业务合作的分配方式作出了规定，鼓励律师间的合

作和团队作战，使事务所的整体形象得到了较好维护。 在管

理模式方面，与许多事务所一样，我们经历了主任负责制、

合伙人分工负责制的管理实践。从2000年起，开始实行管理

专门化，我们聘请熟悉律师业务和具有管理经验的人员担任

执行主任，专门负责事务所的管理工作，合伙人会议推举一

名主席(召集人)，负责合伙人之间的协调和对执行主任工作

的指导、监督。合伙人只是定期召开会议，确定事务所的发

展规划、分配制度、财务预算、人才政策等重大问题，合伙

人会议的决议由执行主任负责组织实施，涉及到事务所日常

管理的事务由执行主任全权处理，合伙人按年度对执行主任

的业绩进行考核。几年的实践证明，这种管理模式有利于合

伙人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业务开拓和业务团队的指导上，也有

利于事务所日常工作的组织协调，可以保证事务所集中力量

办大事，使事务所的品牌得到持续推广。这种管理模式由于

受现行分配制度的制约，使专业化分工处于较低层次，在处

理事务所和个人的关系方面还是靠大家对事务所的认同和感

情，合伙人如果不协助进行业务质量控制，可能会出现一些

业务上的风险，目前，事务所正在设法通过分组管理的方式

，促进业务分工与合作，加强业务控制。 四、合伙所的管理



应当强化 1、在我国，合伙所还是新生事物，人们对其规律

的认识还有一个过程，分配机制和管理模式将呈现出很强的

个性差异，不能在律师所中搞一刀切。在符合法律、法规的

前提下，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应允许律师所根据自己的

特点选择不同的分配机制和管理模式。 2、选择合伙所的分

配机制和管理模式必须遵循下列原则：(1)必须有利于合伙人

之间的团结和事务所长期稳定；(2)必须保证事务所的可持续

性发展；(3)必须同时兼顾“公平”与“效率”两个原则。 3

、要在鼓励律师所创品牌、上规模、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下，对律师所的内部管理进行指导和监督，包括采取举办管

理专题研讨会、组织外出考察学习、制定律师所内部管理指

引、对律师所和行政、行业管理人员进行培训等措施，促进

律师所的规范化建设和发展。 4、规范律师的纳税，改善律

师的税赋环境。税收问题是一个敏感而又不能回避的话题。

依法纳税是律师所及律师的义务。但目前各地对律师所的税

收政策不尽相同，而且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律师所的成本

构成比较特殊，现行的税收制度不利于律师所建立合理的分

配机制，不利于事务所的积累和规模化发展。应当对律师所

税收问题进行更深入地调研，制约律师所发展的税收问题，

扶持、打造一批有规模所的品牌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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